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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管理条例
（2010年9月29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4年11月28日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2025年11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了规范涉及国家安全
事项建设项目管理工作，维护国家安
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涉及国
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的国家安全审查
以及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涉及国家安全事项
建设项目，是指在重要国家机关、国防
军工单位和其他重要涉密单位以及重
要军事设施的周边安全控制区域内新
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以及国家
规定的其他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
项目。

第三条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
项目管理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遵循依法管
理、积极防范、突出重点、高效便民的
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国家安全
事 项 建 设 项 目 管 理 工 作 的 组 织 领
导，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研究解决重
大问题，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维护
国家安全职责，与国家安全机关开
展信息共享、情况会商、执法协作等
工作。

第五条 省国家安全机关负责组
织全省安全控制区域划定、调整，指导
和监督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的
国家安全审查及其监督管理工作。设
区的市国家安全机关负责组织和实施
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
项目的国家安全审查及其监督管理
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科学
技术、工业和信息化、公安、司法行政、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商务、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
管理、行政审批服务管理、能源、气象、
监狱管理等部门以及保密、国防科技工
业、国防动员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军队
等有关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涉
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的相关管理
工作。

第六条 省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会
同发展改革、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
设、保密、国防科技工业等单位以及国
防动员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军队有关部
门共同划定安全控制区域，并根据重要
国家机关、国防军工单位和其他重要涉

密单位以及重要军事设施设立、变更、
撤销等变化情况动态调整，报省人民政
府批准。省、设区的市国家安全机关应
当将安全控制区域划定、调整情况通报
同级有关部门。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施
下列事项，应当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因素
和划定的安全控制区域，征求国家安全
机关的意见：

（一）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国土空间规划及其相关专项规划等
有关规划；

（二）新建、改建、扩建重要国家机
关、国防军工单位、其他重要涉密单位、
重要军事设施、机场、车站、海关、重要
邮件处理场所和通信枢纽等对国家安
全有重要影响的建设项目；

（三）对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
项目以及对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
建设项目，出让或者划拨国有土地使
用权。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及时对上述事
项的规划、建设提出安全防范要求。

第八条 设区的市国家安全机关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国家安全事项
建设项目的许可。

对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
申请人申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的，应当同步向国家安
全机关申请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
目许可。

建设项目依法无需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申请
人应当在开工建设之前向国家安全
机关申请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
目许可。

第九条 对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
设项目，发展改革、自然资源、住房和城
乡建设、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审批服务
管理等部门受理建设项目申请时，发现
申请人未向国家安全机关申请涉及国
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许可的，应当告知
申请人依法申请，并将情况及时通报国
家安全机关。

申请人未取得涉及国家安全事项
建设项目许可，不得开工建设。

第十条 申请涉及国家安全事项
建设项目许可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
许可申请书；

（二）申请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
织的，应当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或者组织
注册登记证书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组

织负责人的有效身份证明；申请人为自
然人的，应当提交个人有效身份证明；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的，应当提
供授权材料以及受委托人的有效身份
证明；

（三）建设项目的功能、用途、地址
以及投资人、所有人股权结构、实际控
制人情况说明；

（四）建设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的
1∶2000地形图或者1∶500总平面图；

（五）建设项目整体规划设计方案
以及内部智能化集成系统、办公自动化
系统、信息网络系统等设计方案；

（六）建设项目已经取得的审批、核
准、备案文件；

（七）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
他材料。

设区的市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通过
信息共享方式获取相关申请材料的，不
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

第十一条 设区的市国家安全机
关对申请人提出的许可申请，应当根据
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材料存在错误可以当场
更正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逾期未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
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三）申请事项属于国家安全机关
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
申请材料的，应当予以受理，并当场出
具书面凭证。

第十二条 设区的市国家安全机
关对申请人提出的不属于国家安全机
关职权范围的许可申请，应当即时作出
不予受理的决定，出具不予受理的书
面凭证，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
关申请。

第十三条 设区的市国家安全机
关受理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
许可申请后，应当综合考虑涉密情
形、与建设项目的位置距离关系、周边
环境、已采取防范措施等因素，根据有
关工作规范，对建设项目功能用途、建
设方案、管理使用等方面进行审查，评
估建设项目被利用实施危害国家安
全行为的风险和可以采取的安全防
范措施。

需要实地踏勘的，应当指派两名以
上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共同进行，采

集相关数据和图像资料，做好现场踏勘
记录。

第十四条 设区的市国家安全机
关对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提出
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将
安全防范措施作为建设项目的组成部
分，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运行，所
需费用纳入建设项目预算。

第十五条 设区的市国家安全机
关发现申请事项直接关系重要国家机
关、国防军工单位、其他重要涉密单位、
重要军事设施所属单位以及他人重大
利益的，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
的意见，并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
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
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在
安全保密前提下，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在
二十日内组织听证。

第十六条 申请事项涉及专业领
域的，设区的市国家安全机关可以组织
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

第十七条 设区的市国家安全
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
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二十个工
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级国家
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
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
申请人。

需要进行听证、检测、鉴定和专家
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入规定的许可期
限内。设区的市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将
所需时间告知申请人。

第十八条 设区的市国家安全机
关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后，根据下列情
况作出书面决定：

（一）符合维护国家安全要求的，作
出准予许可的决定；

（二）存在危害国家安全隐患，采取
安全防范措施后可以消除安全隐患的，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提出安全防范措施
要求，申请人将落实防范措施方案报国
家安全机关审查同意后，作出准予许可
的决定；

（三）不符合维护国家安全要求，
且无法通过采取安全防范措施消除
风险的，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并说
明理由。

第十九条 被许可人变更涉及国
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的名称、功能、用
途、地址、设计方案以及项目投资人、所
有人等事项的，应当在变更前向作出许
可决定的设区的市国家安全机关提出

申请。国家安全机关应当进行审查并
依法作出决定。

第二十条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向
发展改革、公安、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
建设、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审批服务管
理等有关部门通报涉及国家安全事项
建设项目许可决定以及需要采取的安
全防范措施，并同时告知与许可决定有
关的重要国家机关、国防军工单位和其
他重要涉密单位以及重要军事设施管
理单位。

有关部门接到国家安全机关情况
通报后，应当在职权范围内协助国家安
全机关对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
建设、管理、使用等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发现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及时通报国家
安全机关，并依法处置。

第二十一条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
建设项目进行竣工验收时，申请人应
当同步向作出许可决定的国家安全
机关提出申请，对建设项目落实安全
防范措施要求的情况进行验收；采取
联合验收方式的，应当有国家安全
机关参加。验收合格的，方可投入
使用。

第二十二条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
建设项目投入使用后，项目使用人应当
与作出许可决定的国家安全机关签订
维护国家安全责任书，明确维护国家安
全的义务和日常管理职责，协助、配合
国家安全机关开展工作。

第二十三条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
建设项目需要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的，项
目投资人、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应当
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保障安全防范设
施、设备的正常运行，不得擅自变更、停
用、损毁或者拆除。

第二十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对涉
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可以采取下
列监督检查措施：

（一）进入有关单位、场所实地
查看；

（二）查阅、调取有关档案、资料、
物品；

（三）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了解
情况，要求其对相关监督检查事项作出
说明；

（四）开展技术防范检查和检测；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国家安全机关开展监督检查，不得

妨碍有关单位和人员正常的生产经营
活动，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提供协助和
便利条件。

第二十五条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
建设项目的投资人、所有人、管理人、使
用人应当按照许可确定的条件和国家
安全机关的要求进行项目建设、管理、
使用等活动，履行维护国家安全义务，
保守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监督
检查，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
私负有保密义务。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
现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在建设、
管理、使用等活动中有违反国家安全管
理相关规定的，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
关举报。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对举报单位
和个人的信息予以保密，对提供重要
情况、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
奖励。

第二十七条 有关重要国家机关、
国防军工单位和重要涉密单位以及重
要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依法落实维
护国家安全责任，发现周边安全控制区
域内有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应
当及时向所在地设区的市国家安全机
关报告。

第二十八条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
建立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市场
主体信用信息档案，记录监督检查结果
和违法行为查处等信息，依法实施守信
激励和失信惩戒。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
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由国家安全机关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暂扣
许可证件；拒不改正或者无法改正的，
责令停止建设或者使用，吊销已发放的
许可证件，或者建议有关主管部门依法
予以处理：

（一）擅自变更许可确定的条件进
行建设、管理、使用的；

（二）未经验收，擅自投入使用的；
（三）擅自停用、损毁或者拆除安全

防范设施、设备的。
第三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在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管理工
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26 年 1
月1日起施行。

（上接第1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
创新理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学习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管理、生态、国
际等各方面基础性知识，学习同做好本职工作相关的新
知识新技能，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广大
青年抓学习，既要惜时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心无旁骛、
静谧自怡的功夫，又要突出主干、择其精要，努力做到又
博又专、愈博愈专。

文章指出，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
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不能自我感觉良好、不屑学习，
不能借口工作太忙、放松学习，不能为了装点门面、应付学
习。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
气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
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
以至千里。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
内核和素养。

文章指出，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
大国，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
干；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
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
厚氛围。

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国家安全知识】

坚持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是新时代中国
国家安全的生命线。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
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维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如果政治安全得不到保障，中国

必然会陷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必须增强
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及时消除各种政
治隐患，防止非政治性风险蔓延为政治风险。

坚持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
坚守维护国家利益准则是新时代中

国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每个国家都要
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都应该在更加
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
他国家利益为代价，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国维护国家安全，

主要是维护国家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
中国核心利益主要包括：国家政权、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
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自身的正当权益，
决不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坚守维护国家利益准则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在于“总体”，“总
体”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灵魂。它突出
大安全理念，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
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
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
能、数据等诸多领域，并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
态调整。大安全，是新形势下对国家生存和
可持续发展的维护，但不是安全泛化，更不是

追求绝对安全。大安全是通过抓好一地一域
一业的安全为国家总体安全创造条件，是通过
及时有效解决一个个安全问题为国家长治久
安筑牢根基。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强科学统
筹，通盘考虑各种安全要素，处理好发展和安
全、外部和内部、活力和秩序、风险和机遇、维
权和维稳等重大关系，增强国家安全工作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打好国家安全总体战。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在于“总体”
践行人民安全宗旨是新时代中国国

家安全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宗旨和中国的国体政体决定了党、人民
和国家是一个共同体。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国家安全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
国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任何想把中

国共产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
企图，都绝不会得逞。中国共产党始终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
其他合法权益，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安全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践行人民安全宗旨

▲晋中市榆次区桥东之星幼儿园不慎将民办非企业单
位 登 记 证 书 正 、副 本 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140702MJY356032D，发证日期：2018 年 10 月 11 日，声明
作废。 （晋报广）

▲晋中市榆次区桥东之星幼儿园不慎将开户许可证及密
码纸丢失，核准号：J1750003026601，声明作废。

（晋报广）
▲昔阳县象棋协会不慎将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1755000356502，声明作废。 （晋报广）
▲杨强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140702MA0JHYGT98，成立日期：2007年7月25日，声
明作废。 （晋报广）

遗 失 声 明

注 销 公 告

山西智申数字电竞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40702MAD72LU73B）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人社
民114070250000319号，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高澜博、董思如、张明组成，请债权人于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山西智申数字电竞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6日

注 销 公 告

晋中市榆次区桥东之星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140702MJY356032D）民 办 学 校 办 学 许 可 证 ：教 民
114070260000808号，经理事会决议，拟向民非企业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范丽芳、李琛组成，请债权人于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晋中市榆次区桥东之星幼儿园

2026年4月16日

注 销 公 告

晋中市晋德东方国学研究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140700MJ1748212A）经会议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清算组由闫建军、杜婧、康娟、杜俊武、梁勇组成，请
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校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晋中市晋德东方国学研究会
2026年4月16日


